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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646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强化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及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落实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环境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从即日起我区实行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环保责任事前告知报备制度，相关工作要求如下：

一、实行告知报备制度

对于新核发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在核发施工许可证时，要同时告知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环境保护相关职责，要求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签订《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相关环保责任告知书》（详见附件），明确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环境保护工作主要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对于已核发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在建项目，各在建项目的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在9月31日前补签环保责任告知书。

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机制

各镇（街道）住建部门要高度重视，树立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地环境保护意识，督促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严格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六个100%”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三、强化执法监督力度

各镇（街道）住建管理部门要持续加大对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日常巡查力度，对违反扬尘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工地，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处罚，并继续运用诚信扣分、停工整改、列入“黑名单”等硬手段，确保施工单位落实环境污染防治相关措施。

附件：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相关环保责任告知书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8月24日        
（联系人：李嘉文，联系电话：86339612）

附件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相关环保责任告知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结合我区住建管理部门工作实际，突出抓好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按照《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佛山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佛山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要求，现将我区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中，各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相关环保责任告知如下：

一、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责任

（一）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施工扬尘对环境污染的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

（二）在编制工程概算时，根据《关于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和用工实名管理费用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建标函〔2018〕106号）文件要求，确定扬尘污染防治所需费用；

（三）在施工承包合同中应当明确施工单位的环境污染（扬尘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防治责任；

（四）明确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和扬尘污染防治费用支付计划；

（五）监督施工单位落实环境污染（扬尘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防治措施，监督监理单位落实环境污染（扬尘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防治监理责任；

（六）负责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扬尘污染防治。

二、工程项目施工单位责任

（一）在开工前，将进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录入到《佛山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数据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并安排专人负责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场和退场的信息录入登记。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油品必须为满足环保要求的合格油品，并保存相关购油发票单据（系统地址：https://218.13.13.66:8000/login.

html 录入要求：每个工地在系统上注册一个账号，注册后进行录入项目基本信息及施工现场非道路移动机械情况。非道路移动机械种类可登陆系统后在“科普宣传”栏查看。）。

（二）制定具体的环境污染（扬尘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防治实施方案，落实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将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扬尘污染防治费用用于扬尘污染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施工扬尘条件的改善等，不得挪作他用。

（三）将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举报方式与途径等信息（扬尘防治公示牌、五牌一图）张贴在施工围挡外围，接受社会监督。

（四）在施工现场配备环境污染防治管理人员，按日做好包括覆盖面积、出入洗车次数及持续时间、洒水次数及持续时间、每个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用油品购买票据等内容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情况记录。

（五）在施工工地周围按要求设置连续硬质密闭围挡或者围墙。工程竣工验收阶段，需要拆除围挡、围墙及防溢座的，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不具备条件设置围挡或者围墙的，采取有效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六）施工工地出入口通道不得有泥浆、泥土和建筑垃圾；出入口内侧应设置混凝土挠捣的洗车设施和沉淀池，配备高压冲洗装置；确实不具备条件设置混凝土挠捣的洗车设施和沉淀池的，应当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确保驶离工地的机动车冲洗干净。

（七）按时对作业的裸露地面进行洒水；四十八小时内不作业的裸露地面采取定时洒水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超过四十八小时不作业的，采取覆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超过三个月不作业的，采取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八）在施工工地的出入口、材料堆放区、材料加工区、生活区、主要通道等区域进行硬底化，并安装喷淋设备等扬尘污染防治设施。

（九）在施工工地堆放的砂石等工程材料密闭存放或者覆盖；及时清运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和建筑垃圾，无法及时清运的，采用封闭式防尘网遮盖，并定时洒水；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建设项目向施工场地外处置建筑垃圾的，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向项目所在地的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申请核发《佛山市建筑垃圾处置证》。

（十）土石方、地下工程、拆除和爆破等易产生扬尘的工程作业时，采取洒水、湿法施工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十一）设置泥浆池、泥浆沟，确保施工作业产生的泥浆不溢流。

（十二）在施工工地依法使用袋装水泥或现场搅拌混凝土的，采取封闭、降尘等有效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采取覆盖措施，禁止高空抛掷、扬撒。

（十三）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建筑施工脚手架外侧应当设置符合标准的密目防尘网（布）等有效扬尘污染防治设施。

三、法律责任

根据《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佛山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违反环境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负有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给予处罚：

（一）建设工程施工、建（构）筑物拆除未按要求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二）运输车辆未采取全封闭运输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三）以拒绝进入现场等方式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四）对建设工程施工、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建（构）筑物拆除未采取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和重点扬尘源逃避监管的，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主管部门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五）使用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或者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维修，并处五千元的罚款；在禁止使用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的罚款。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四、在相关领域，如有涉黑涉恶等违法违规线索，请及时向住建管理部门举报。

五、项目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承诺
	项目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单位名称：

	
	本单位已知悉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相关环保责任，并承诺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好各项环保防治措施。本单位对施工工程中的环境污染防治负总责。
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电话：               年   月   日

	施工

单位
	施工单位名称：

	
	本单位已知悉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相关环保责任，并承诺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好各项环保防治措施。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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